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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孙某系某村村民，于2008
年11月8日与村民张某协商，双方达成房
屋买卖协议：张某将坐落于某村的五间房屋
出售给孙某；孙某一次性支付给张某购房款
5万元。孙某和张某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
村委会盖章确认。买房后，孙某对房屋进行
了改建、装修，并和家人一直居住在此房屋，
但户口一直没有迁过来。2014年8月，孙
某以15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同村村民
于某。2015年4月，张某将孙某作为被告、
于某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农村房
屋买卖合同无效。

【法官释法】法官审理后认为，如果当事
人签订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
间真实意思表示，且房屋买卖行为并没有导
致宅基地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
员，该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应该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同时，认定农村房屋连环买卖合同的效
力，应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要具
体案件具体分析，重点查明以下几点可能影
响合同效力的事实和因素：一是房屋买卖合

同双方的身份情况，尤其要查明被告的身份
关系，包括户籍状况、居住时间、随同居住的
家属情况、有无其它住所、是否具备腾房条
件；二是要查明房屋出让方是否有宅基地使
用权、是否为房屋所有权人；三是查明购房
者购买房屋后对房屋有无翻建、改建、扩建
和装修等情形；四是要查明房屋出让有无经
过审批、登记手续，集体经济组织对房屋买
卖是否知情及对宅基地使用权持何种意见。

本案中，张某与孙某经平等、自愿协商，
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签订后进行了实
际履行，孙某对房屋进行了翻修且居住多
年，后孙某又将房屋卖给了第三人于某。鉴
于诉争房屋连环买卖过程中，所签订合同均
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孙某与张
某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合同经村
委会同意已实际履行数年。由于张某和于
某均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诉争房屋最
终仍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实现了内
部流转，并未违反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
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应判决驳回张某
的诉讼请求。 （据《吉林农村报》）

近日，乌鲁木齐铁路
运输法院审理一起危害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以
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罪，判处乌某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021年7月4日至6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
尔津县村民乌某独自一
人前往喀纳斯村卡腾克
尔区域，擅自采挖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冬虫夏草，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森林
公安局阿尔泰山分局查
获。立案侦查后，将乌某移送乌鲁木齐铁路
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为，本
案乌某以盈利为目的，在未经林业和草原部
门批准并办理野生植物采集证的情况下，擅
自采挖冬虫夏草646根（称重0.25千克）。
经鉴定，涉案冬虫夏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经物价部门鉴定价格为 3020
元。乌某的行为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造成
了破坏，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应
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乌某如实供述涉
嫌的犯罪事实，案发后与阿尔泰山国有林管
理局布尔津分局签订了生态修补协议，并且
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

该院近日作出判决，以危害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罪判处乌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违反

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
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
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
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据《人民法院报》）

近日，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非法持有枪支案，依法判
处被告人陈某某拘役四个月，缓刑
六个月。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被告
人陈某某在霞浦县长春镇某村山上
捡到射钉枪改制枪支一支。之后，被
告人陈某某将枪支藏匿于其住所，并
拿到山上使用二次。2021年4月13
日，公安机关到被告人陈某某住所搜
查未果，陈某某主动上交上述枪支一
支及弹珠120粒。经鉴定，上述被查
获的枪支为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
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
告人陈某某在公安机关搜查未发现
时，主动上交枪支，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愿意接受
处罚，对其可从轻处罚。结合本案未

造成危害后果及审前社会调查情
况，可对被告人陈某某适用缓
刑。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据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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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狗咬伤路人
饲养人担责被判赔

释法以案

现实生活中，动物致人损害的事件时
有发生。那么饲养动物侵权时，到底谁来
担责？近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判决
一起动物致人损伤案件，家犬饲养人被判承
担全部责任。

2022年8月10日凌晨4时许，邓某骑摩托
车约村民谢某去罗汉村十组摘桃子。途经谢某
邻居杨某家门口时，被杨某饲养的黑狗咬伤左
腿。邓某被咬伤后，立即呼叫杨某，告知被其狗咬
伤。杨某表示，先去医院治疗，之后拿发票付钱。
当时，谢某在场听到。邓某受伤后，在当地卫生院
接种狂犬病疫苗5剂，支付医疗费共计1645元。
后找杨某索赔无果，2022年11月1日，邓某来到
法庭起诉，要求杨某赔偿医疗费损失1645元。

枣阳法院审理认为，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人身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邓某的左腿被被告
杨某所饲养的黑狗咬伤，有原告本人的陈述、邻
居证明、村民委员会证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查笔录、镇卫生院医疗费门诊收费票据，以及狂
犬病疫苗使用知情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明，该
事实予以确认。杨某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当对
其饲养的黑狗咬伤邓某左腿的损害后果，承担
民事侵权责任。故邓某诉请有理，应予支
持。杨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据此，一审缺席判决动物饲养人杨某赔
偿邓某医疗费损失1645元。

据了解，该案宣判后，被告在第一时间
来到法院，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

（据民主与法制网）


